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文件

宁股交业〔2026〕39号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交易板

及其子板块挂牌业务指引

中心各部门、宁正资本及中介机构：

为持续推进优质企业集聚、企业规范培育、综合金融服务、

金融科技赋能、企业上市服务五个平台建设，形成符合我区“十

五五”时期重点支持产业方向的宁夏区域性股权市场企业梯次

培育体系，不断提升中心挂牌企业整体质量和综合金融服务质

效。根据《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交易板挂牌业务规则》《宁

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专精特新”板业务规则》《宁夏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企业分类分层管理规则》《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企业分类分层管理指引》《2026 年度优质企业集聚平台夯基提

质工作实施方案》等相关规定，现将申请挂牌相关业务标准说

明如下：

一、总体目标

坚持“靶向聚焦，夯基提质”的总体原则，对标“专精特



新”专板分层体系和自治区企业梯次培育体系建设目标要求，

持续优化市场挂牌企业结构，形成“发现引入、培育赋能、成

长护航”的全链条培育生态。充分发挥宁夏区域性股权市场对

中小企业精准构建孵化培育、成长扶持、推动壮大的全链条服

务体系的功能作用，加强重点产业领域优质企业引入，以优质

企业培育带动产业发展，打造我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资本市场

赋能中心。

二、分层管理标准

遵照中国证监会市场二部《区域性股权市场后续发展思路》

中提出“根据企业科创属性、行业赛道等情况进行分类管理；

根据企业数据完整度、成长阶段、企业质量、股权融资情况进

行分层管理”的工作要求，对标区域性股权市场“专精特新”

专板分层管理体系的划分标准、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优质中

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坚持分层分类分级指导，坚持动

态管理和精准服务”要求及自治区企业梯次培育体系目标要求，

有效形成我区优质企业集聚平台。具体分层包括：

（一）培育层：列属自治区企业梯次培育体系中科技型企

业、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和新型工业化示范型企业三类中具备区

内核心性的企业及纳入自治区上市后备企业库名单的企业等。

1.独角兽企业；

2.单项冠军企业；

3.隐形冠军企业；

4.科技领军企业；



5.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

6.国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7.“链主”企业；

8.瞪羚企业；

9.行业领先示范企业；

10.主营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营业收入、净利润

等财务指标达到沪、深、北三个交易所或全国股转系统创新层

相应指标 50%以上，且具备上市潜力或具有明确上市规划的企

业。

备注：全国股转系统创新层营业收入、净利润相应指标指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1）最近两年净利润均不低于 1000 万元，

最近两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平均不低于 6%，股本总额不少

于 2000 万元；（2）最近两年营业收入平均不低于 8000 万元，

且持续增长，年均复合增长率不低于 30%，股本总额不少于 2000

万元。

（二）规范层：尚未达到培育层标准但具备国家或自治区

级相关资质且具有培育价值的企业。

1.创新型示范企业；

2.高新技术企业；

3.雏鹰企业；

4.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5.获得过政府产业引导基金、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

基金或知名创业投资机构投资的企业。



（三）孵化层：尚未达到培育层或规范层标准但具备下列

资质或符合下列产业要求的企业。

1.创新型中小企业；

2.科技型中小企业；

3.企业暂未具备自治区级及以上资质，但主营业务明确，具

有持续经营能力，从事特定细分市场及注册成立时间均满 2 个

完整会计年度以上，核心业务聚焦自治区“十五五”重点支持

的“现代化工、新型材料、清洁能源、数字信息、特色农业、

文化旅游、高端装备、生物医药、健康养老、现代物流”10 个

重点产业范围，挂牌前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营业收入不低于 300

万元且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80%。

备注：因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

统一标准暂未正式出台，现阶段我区创新型中小企业及科技型

中小企业暂未明确停止认定，资质有效期内企业仍保留原认定

资质资格，故市场发展部将适时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治区

工信厅和自治区科技厅通知动态调整孵化层企业入层标准要求。

（四）地域范围

各中介机构应积极对接各市县重点园区、国家级或自治区

级众创空间运营机构、自治区级孵化园运营机构、自治区小型

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等，包括但不限于：

银川市：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开发区、银川经济技术开发区、

苏银产业园、宁夏贺兰工业园区、宁夏永宁工业园区；

吴忠市：宁夏吴忠金积工业园区、吴忠太阳山开发区、吴



忠国家农业科技园区、宁夏青铜峡工业园区、宁夏盐池工业园

区、宁夏同心工业园区；

石嘴山市：石嘴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石嘴山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宁夏平罗工业园区；

中卫市：宁夏中卫工业园区、宁夏中宁工业园区、中卫市

海兴开发区；

固原市：宁夏固原经济开发区。

三、企业引入标准

（一）依法设立，治理结构健全的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

任公司；

1.符合《公司法》对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数量

的规定；

2.已建立符合《公司法》规定的相应决策管理层；

3.根据企业实际，需明确高级管理人员，高级管理人员为企

业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二）存续期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有限责任公司按原账

面净资产值折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期间可以从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起计算；

1.拟挂牌企业存续期要求“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而非“成

立满一年”。

2.有限责任公司存续期，从成立之日算起，满一个完整会计

年度；

3.新设的股份有限公司存续期从成立之日算起满一个完整



会计年度；由有限责任公司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存续期从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之日算起满一个完整会计年度。

（三）主营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能力；

1.原则上注册资本不得低于 100 万元，如注册资本低于 100

万元，需具备自治区级及以上资质，从事特定细分市场及注册

成立时间均满 2 个完整会计年度，挂牌前一个完整会计年度的

营业收入不低于 300 万元；

2.有明确的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性公司为主，且主营业务收

入在营业收入中占比超过 50%；

3.具有持续经营能力，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报表中，均需

有营业收入，且资产负债率在 80%以下；

4.所属行业以简单劳务输出、不具有一定规模、不具备技术

支撑的商贸类及部分现代服务类企业（如：保洁服务、保安服

务、学科类教育、餐饮酒店、广告服务、贸易销售等）以及产

能过剩的高污染高耗能落后淘汰类产业企业，因上述类型企业

不符合区域性股权市场服务标的，目前不具备多层次资本市场

培育价值，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综合金融服务适配性较低，不予

在中心交易板挂牌。

上述行业类型，中心将根据区域性股权市场分类分层管理

监管和市场自律管理要求动态调整，拟挂牌企业是否准入根据

中国证监会赋予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的挂牌业务审核权，

由中心最终审核。

（四）股权和资产权属清晰；



1.股权结构清晰，权属分明，真实确定，合法合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的股权不存在重大纠纷、出资不实或

抽逃出资、多笔司法冻结等情况；

2.公司的股东不存在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等规

定不适宜担任股东的情形，如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

高消费等；

3.申请挂牌前存在国有股权转让的情形，应遵守国有资产管

理规定；

4.公司注册资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名册须与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公示的信息保持一致；

5.申请挂牌前公司在产权关系方面的资产所有权及相关权

利的归属明确、清晰，资产具有独立性，在申请挂牌时公司存

在涉及资产所有权、使用权方面重大诉讼的，不予挂牌；

6.公司合法拥有与其经营相关的各类系统、房产、设备、著

作权、商标、非专利技术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此条所示为如有

须满足事项）。

（五）公司合法合规经营，挂牌前 12 个月内不存在未经整

改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或被国家相关部门予以严重处罚的情况；

1.有依法且持续缴纳社保的记录，并可提供相应银行回单等

材料予以佐证；

2.在申请挂牌时存在被司法部门、税务部门或其他行政主管

部门认定为重大违法违规或予以严重处罚的持续未整改完结事

项，不予挂牌；



3.在申请挂牌期间注销、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的一经发现，取消挂牌资格；

4.企业进入破产程序的，不予挂牌。

（六）中心要求的其他条件；

其他中心在资料审核、舆情监控中发现的问题。

四、中介机构推荐介绍挂牌企业工作要求

（一）总体要求

中介机构推荐介绍企业在中心交易板及其子板块申请挂牌，

应确定年度工作任务目标并加强与中心的协同配合。拟挂牌企

业须满足《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交易板挂牌业务规则》《宁

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专精特新”板业务规则》《宁夏股权托

管交易中心企业分类分层管理规则》的准入标准及《2026 年度

优质企业集聚平台夯基提质工作实施方案关于打造优质企业集

聚平台的实施方案》的相关要求。为持续扩大优质企业引入和

扩大自治区重点产业企业服务覆盖面，2026 年拟挂牌企业需

100%符合上述分层管理标准，且拟挂牌企业中符合培育层及规

范层的优质挂牌企业数量应不低于所推荐介绍挂牌企业数量目

标的 70%。

（二）挂后服务要求

1.中介机构推荐介绍企业完成中心交易板及其子板块挂牌

后，需指定专人提供一对一服务，应确保已推荐介绍挂牌企业

全部参加中心“宁企汇聚”企业集体挂牌仪式和“企业服务手

册”推广与“培育企业全链条服务管理规范”衔接专项活动等，



做好与中心基础性服务的协同配合工作。

2.中介机构应积极向推荐介绍的挂牌企业推送中心微信公

众号推出的日常咨询、培训信息、业务介绍、产品介绍等各类

资讯，落实常态化信息服务。

3.中介机构应强化对推荐介绍企业的服务黏性，不断提升服

务质量及企业获得感，坚持以挖掘企业需求为导向，遵循“专

业、高效、务实”的原则，在挂牌后每季度不少于 1 次电话回

访或实地走访，并于每季度最后一月28日前向中心及时反馈《推

荐介绍企业综合服务需求表》，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情况、服务

需求简述、可对接服务分析、跟进情况记录等，针对有明确服

务需求的企业与中心协同落实相关服务，增大业务协同覆盖面

和提升协同效果。

4.中介机构应对推荐介绍的挂牌企业每季度做好日常舆情

筛查，如发现企业有重大负面舆情、违反《宁夏股权托管交易

中心挂牌企业告知函》等情况应及时向中心反馈，并协助挂牌

企业完成中心制度要求的信息披露工作。

5.中介机构应紧密围绕宁夏区域性股权市场五个平台核心

功能，重点联合中心依据各类型企业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

不同阶段，开展已推荐介绍企业融资需求的挖掘及服务供给，

依托自身资源优势引导依法合规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宁夏区域性

股权市场挂牌企业的定向增资、股权融资、股权转让交易及私

募可转债产品，推动合格投资者进场交易，协同中心做好合格

投资者管理及教育工作。面向中小企业投融资服务需求，与中



心合作开发设计金融创新产品，扩展和丰富多元化融资渠道。

6.中介机构应以宁夏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全国股转系统及

北京证券交易所宁夏服务基地为深化合作契机，紧抓三四板制

度型对接机遇，有效协同开展拟通过新三板“绿色通道”挂牌

及拟上市企业后备库挖掘输送等，发挥专业服务优势，积极联

合中心为优质的已推荐介绍挂牌企业提供包括但不限于规范化

股份制改造、内控体系建设、上市路径规划、上市诊断等财务

顾问服务，并助推企业进入全国股转系统、沪深北交易所等更

高层次资本市场，凝聚市场合力打造我区优质企业聚合平台，

服务宁夏中小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交易

板及其子板块挂牌业务指引》宁股交字〔2025〕13号废止。

宁夏股权托管交易中心 2026 年 5 月 8 日印发

共印 1 份（存档 1 份）


